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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4楼窗户拨打110
看见老板拿钱立马下来
工钱是拿到了，人也被拘留了

Susan（平阳县公安局通讯员 黄
威 卓珊珊）：二胎时代，你奶粉钱准备
好了吗？

MR.陈（本报记者 陈普阳）：哈
哈，现在养娃确实费钱。

Susan：前几天，我们抓到了一个
“夜行侠”。此人姓陈，白天，在老板和
同事的眼里，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员
工。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
就变身，干起了盗窃车内物品的勾当。

MR.陈：双面人啊！等等，这和奶
粉钱有什么关系？

Susan：这个陈某说了，之所以晚
上从事“第二职业”，就是为了赚二胎
的奶粉钱。

MR.陈：偷别人的东西，养他家的
二娃？亏他做得出！

Susan：9 月下旬以来，平阳萧江
镇派出所接到辖区内多起车内物品被
盗案件。后来，民警顺藤摸瓜，抓住了
陈某。

MR.陈：偷得还挺欢，幸好落网了。
Susan：陈某说，他来平阳打工已

十余年，并且在萧江定居、娶妻生子。
今年3月，陈某第2个孩子出生了，这
使得一家人的生活顿时变得拮据起

来，这下陈某坐不住了。
MR.陈：说动手就动手？
Susan：是啊，“第一桶金”就是这

么来的，那天，陈某发现一辆轿车的车
窗没关，车内放着一个钱包，看四下无
人他便拉开了车门……那钱包里有
5000多元现金哪！

MR.陈：土豪，这钱包真够鼓的！
Susan：第一次出手就轻松大进

账，这让陈某在歪路上越走越远。之
后，他共盗窃车内财物十余起。

MR.陈：家里的二胎宝宝，奶粉越
喝越高档了吧！

Susan：目前，陈某已被刑拘。年底
了，再吆喝一句，小偷也正“冲量”呢，车
子不是保险箱，大家别送礼给小偷啊！

别人“出钱”养他家二胎
第一笔钱就有5000多

“梁上君子”得意了没几天

青橄榄（临海杜桥派出所通讯
员 叶明銮）：又到年底讨薪高峰
期，但是，讨薪千万不能用错方式方
法。这不，我们这里有个江西人小
王，这几天就为自己的错误讨薪做
法后悔不已。

MM法师（本报记者 陈立波）：
他怎么讨薪的？

青橄榄：我慢慢说给你听。今
年 28 岁的小王，4 年前来到我们杜
桥镇的一家眼镜厂打工。当了2年
学徒后，他自己也成了师傅。

MM 法师：现 在 技 术 师 傅 很
吃香的，技术到手以后，工资也
看涨。

青橄榄：没错！今年7月，小王
跳槽到了黎老板的眼镜厂做喷漆车
间的管理人员，约定只负责调漆和
质量把关，工资每月7000元。

MM法师：当上管理层了啊，说
明老板挺看重他，又怎么会拖欠他
工资呢？

青橄榄：事情是这样的，小王
刚到黎老板的厂里工作了 1 个月，
手下的喷漆操作工人就辞职了。

因为一时招不到合适的工人，黎老
板就让小王帮忙顶几天。但这一顶
就顶了好长时间，小王便有了跳槽
的念头。

MM法师：说好来做管理的，结
果当了操作工人，也难怪他想跳槽。

青橄榄：黎老板先是极力挽留
小王，让他再顶一段时间，厂里抓紧
时间招工。但是，工人还是没有招
到。小王又去找黎老板，结果两人
起了冲突。黎老板一气之下，说走
人可以，但工资没有。小王急了，爬
上4楼窗户，扬言要跳楼，还自己拨
打了110报警。

MM法师：这是要搞事情啊！
青橄榄：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后，劝说黎老板当着小王的面拿
出了 8100 元工资。小王见状，马上
从窗口下来。工资是拿到了，但小
王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不当做法，民
警把他带回了派出所，并对他作出
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MM法师：民警的处理清清爽
爽，点赞！这事也给大家提个醒，讨
薪是个技术活，千万别过激啊！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3日

（2016）浙0304民初2339号
温州千格服饰有限公司、陈捷、曹微蓉：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
温州千格服饰有限公司、陈捷、曹微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384号

浙江爱芭电器有限公司、顾夏瑜、黄筱铃、陈世华、
王初云、尹必香、单佐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浙江爱芭电器
有限公司、顾夏瑜、黄筱铃、陈世华、王初云、尹必香、单
佐平金融不良债权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38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792号

林宗武、雷丽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林宗武、雷丽
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303号

夏建、张小微、施孟特、陈欧欧：原告乐清民扬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
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304号

夏建、张小微、陈建、陈冰冰：原告乐清民扬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63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185号

盛久德：本院对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与被告盛健、盛久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318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729号

林艳艳、林德进：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与被告林艳艳、林德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572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394号

林阿会、金丽玲、李娥花、林立忠、乐清市锦兴电子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3月20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217号

张赛琴、林贤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和金维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24日上午10时3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373号

卢建飞、温州邦一液压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你们和胡志开、
钱旭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3月1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
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925号

叶天信、叶微：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仪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3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304号

林延泽：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柳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3月2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177号

陈国冕、王萍：原告王昌柳、陈贤康与被告陈国冕、
王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3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903号

温州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地方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李正西、李天燃、李正栋、李政策：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诉被告温州
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李正西、李天燃、李正栋、李政策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提交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386号

浙江大洋风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马建华、包哲
军、卢功洋、谢晓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被告浙江大洋风汽车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马建华、包哲军、卢功洋、谢晓秀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浙江大洋风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原告
支付的保险金1292013.3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2015
年4月2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
偿还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马建华、包哲军、卢功洋、
谢晓秀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3月21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769号

刘启祥：本院受理原告符伟与被告刘启祥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411民初2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苏永显：本院受理原告黄美祥与被告苏永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220号

李刚、居于沁：本院受理原告范育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522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李刚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范育强借款10000
元并支付自2016年4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居于沁对被告李刚的上述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居于沁承担连带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李刚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元，由被告李刚、居于沁负
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李刚、居于
沁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469号

朱建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苍南支公司诉被告朱建伟、安盛天平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天
平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3469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朱建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苍南支公司6000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朱建伟负担。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朱建伟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公司。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371号

史荣林：本院受理原告沈掌林诉被告史荣林、陆红
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639号

陈锦涛：本院受理原告厉卫民与被告陈锦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1063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900号

姜兴枝、朱徐照、杨凯峰：本院受理原告方勇飞诉
被告姜兴枝、朱徐照、杨凯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0900号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并定
于2017年3月10日上午09时4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220号

张稳盛：本院受理原告朱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9220
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
1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027号

陈厦：原告周永红与被告陈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2027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008号

杭州亚明亚实业有限公司、华建宏：本院受理原告
金华市龙达塑胶助剂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亚明亚实业
有限公司、华建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40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461号

寿江地、郑宵芳、杨家贵、卞金凤：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起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